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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18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18]73号）的要求，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与相关标准规范相互协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建（构）筑物性能评定、道路性能评定、管线性能评定、设备性能评定。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编制课题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邮编：100088）。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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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科学利用旧工业建筑，规范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的内容，掌握性能状况，做到统一技术要求，保证评定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厂区中建（构）筑物、道路、管线及设备的性能评定。
1.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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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情况，对地基基础和结构体系整体性、构件承载力、构造措施及各种缺陷、变形、损伤等状况，在进行结构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对建（构）筑物的结构可靠性及抗震性能进行科学评判的过程。
2.0.2  道路性能评定  roa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情况，在对厂区内道路路基、路面及沿线设施进行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对道路的技术状况进行科学评判的过程。
2.0.3  沿线设施  traffic facility
道路沿线交通安全、管理、服务、消防、环保等设施的总称。
2.0.4  路面结构强度  pavement structure strength
路面结构抵抗外部荷载及环境因素作用，保持自身状况完好的能力。
2.0.5  管线性能评定  pipelin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情况，在对厂区内各类管线的缺陷、变形、损伤进行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对管线的安全性和使用性进行科学评判的过程。
2.0.6  结构性缺陷  structural defect
因结构本体质量问题或遭受损伤，而产生的影响结构强度、刚度和使用寿命的缺陷。
2.0.7  功能性缺陷  functional defect
因结构内部介质的物理化学作用或外部物质侵入，而影响结构正常使用功能的缺陷。
2.0.8  设备性能评定  equip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情况，在对厂区内各类设备的使用和安全现状进行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对设备的安全性及使用性进行科学评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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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应遵循“安全检测、科学评定、数据准确、结果可靠”的原则，做好性能评定工作。
3.0.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前应进行性能评定，包括建（构）筑物性能评定、道路性能评定、管线性能评定和设备性能评定等。
3.0.3  性能评定工作流程应符合图3.0.3的规定。
[image: ]
图3.0.3 性能评定工作流程
3.0.4  性能评定工作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检校。
3.0.5  初步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委托方提供的旧工业厂区原建设资料的完整性。建设资料应包括各类图纸以及勘察、设计、施工与竣工资料等。
2  核查委托方提供的旧工业厂区中建（构）筑物、道路、管线及设备的维修记录情况。维修记录应包括历次修缮、改造、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情况等。
3  现场查勘时，应核实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与实际现状的符合程度，了解实际使用状况，初步观察缺陷及损伤状况。
3.0.6  性能评定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包括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建造年代，基本情况等。
2  性能评定目的或委托方的要求。 
3  性能评定的依据及有关技术资料等。 
4  性能评定范围、对象和方法。
5  现场调查与检测的方式、内容和数量等。 
6  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 
7  工作进度计划。 
8  配合工作，包括水电、人员配合要求等。
9  安全与环保措施。
10  提交的性能评定报告。
3.0.7  性能评定过程中宜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并应符合本标准和国家现行评定的有关标准规定。
3.0.8  性能评定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性能评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委托、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名称。
2）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类型、规模、施工日期及现状等。 
3）原因、目的等。
4）性能评定工作所依据的标准、规范及其他技术资料。
5）性能评定的对象、方法及仪器。
6）现场调查与检测的方式、内容和数量等。
7）性能评定的方法和结果。
8）结论及处理建议。
9）性能评定单位及参与人员名单。
10）报告完成日期。
2  性能评定报告应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经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报告专用章。
3.0.9  现场作业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作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现场临时用电、消防管理、垂直升降、登高、防坠落等安全防护的规定。
2  现场作业前应对检测人员进行高空作业、临边作业和机械设备操作等安全防护要求的技术交底。

3  现场作业时检测人员应根据现场状况及相应的防护要求佩戴安全帽、安全带、防腐手套等防护装备。进入通风不畅的区域时应进行有害气体含量测试，工作时宜佩戴相应的有害气体报警装置，不具备检测条件时应立即停止工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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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对象，应包括厂房、仓库、锅炉房、附属用房等工业建筑；烟囱、筒仓、冷却塔等构筑物；与其配套的附属设施等。评定范围可以是整个建（构）筑物，或结构和生产线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或功能上相对独立的部分。
4.1.2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方法，应根据检测项目、检测目的、结构状况和现场条件确定，并应符合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和国家有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4.1.3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调查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5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建（构）筑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2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6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建（构）筑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4.1.4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中调查与检测项目类别可按表4.1.4确定。
表4.1.4 调查与检测项目类别划分标准
	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
	抗震设防类别
	资料情况
	建筑
状况
	建筑使用功能与设计
	项目类别

	0<y≤20年
	丙类
	——
	——
	——
	3类

	20<y≤30年
	丙类
	有效
	良好
	相符
	2类

	
	
	其他情况
	3类

	30<y≤40年
	丙类
	有效
	良好
	相符
	1类

	
	
	有效
	良好
	不相符
	2类

	
	
	有效
	一般
	相符
	2类

	
	
	其他情况
	3类

	y>40年
	丙类
	有效
	良好
	相符
	1类

	
	
	有效
	良好
	不相符
	2类

	
	
	有效
	一般
	相符
	2类

	
	
	有效
	较差
	相符
	2类

	
	
	其他情况
	3类

	——
	甲类
	——
	——
	——
	3类

	
	乙类
	——
	——
	——
	3类


注：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应初步确定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后的设计使用年限。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可由业主或委托单位根据结构检测与评定的结果及拟定再生模式等分析确定。
4.1.5  在调查与检测中，结构损伤、外观缺陷等检查项目宜全数检查，构件截面尺寸、强度等检测项目的最小抽样容量应按表4.1.5确定。
表4.1.5 结构抽样检测的最小样本容量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项目类别和
样本最小容量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项目类别和
样本最小容量

	
	1类
	2类
	3类
	
	1类
	2类
	3类

	2～8
	2
	2
	3
	501～1200
	32
	80
	125

	9～15
	2
	3
	5
	1201～3200
	50
	125
	200

	16～25
	3
	5
	8
	3201～10000
	80
	200
	315

	26～50
	5
	8
	13
	10001～35000
	125
	315
	500

	51～90
	5
	13
	20
	35001～150000
	200
	500
	800

	91～150
	8
	20
	32
	150001～500000
	315
	800
	1250

	151～280
	13
	32
	50
	>500000
	500
	1250
	2000

	281～500
	20
	50
	8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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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建（构）筑物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
4.2.2  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结构荷载、生产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原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内条件变化等。
4.2.3  结构荷载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荷载调查宜结合实际情况按表4.2.3确定。
表4.2.3 结构荷载调查
	荷载类别
	调查项目

	永久荷载
	旧工业建筑结构构件、围护结构构件及装饰装修配件、固定设备的支架、桥架、管道及其运输的物料等永久荷载
预应力、土压力、水压力、地基变形等作用引起的永久荷载

	可变荷载
	楼面、地面、屋面活荷载，地面堆载，风、雪荷载等可变荷载；吊车荷载；由于温度作用引起的可变荷载

	偶然荷载
	由于地震作用或火灾、爆炸、撞击等引起的偶然荷载


2  结构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经调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有关规定时，应按有关规定取值；当发现超载或改变用途时，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2）当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未作规定或按实际情况难以确定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执行。
4.2.4  生产使用环境调查应包括对建（构）筑物结构性能造成影响或破坏的环境调查，宜按表4.2.4确定。
表4.2.4 生产使用环境调查
	环境类别
	调查项目

	地理环境
	调查地形、地貌、工程地质、周围建（构）筑物等

	气象环境
	调查大气环境，降雨量、降雪量、霜冻期、风作用等对结构的影响；调查室内高湿环境、露天环境、干湿交替环境、冻融环境等对结构的影响

	灾害作用环境
	调查地震、冰雪、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对结构的影响；调查建筑本身及周围发生火灾、爆炸、撞击等对结构的影响

	生产工作环境
	调查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腐蚀性液体、气体分布、浓度对结构的影响；调查高温、低温工作环境及振动对结构的影响


4.2.5  维修和改造状况调查应包括建（构）筑物用途、使用年限，生产条件的变化，历次改造、检测、维修、维护、加固、用途变更与改扩建等情况。
4.2.6  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部分。
4.2.7  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以无损检测为主，有损检测为辅；对于重要性程度较高的建（构）筑物，应尽量避免破坏显著体现原建（构）筑物风貌的结构部分，其检测项目宜符合表4.2.7的规定。
表4.2.7 结构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类别

	
	1类
	2类
	3类

	地基
基础
	场地稳定性
	√
	√
	√

	
	倾斜观测
	√
	√
	√

	
	材料强度
	△
	△
	√

	
	尺寸与偏差
	△
	△
	√

	
	沉降观测
	△
	△
	△

	
	地基承载力试验
	△
	△
	△

	上部承重结构
	结构整体性
	√
	√
	√

	
	尺寸与偏差
	√
	√
	√

	
	缺陷、损伤、腐蚀
	√
	√
	√

	
	构造与连接
	√
	√
	√

	
	位移与变形
	√
	√
	√

	
	材料强度
	√
	√
	√

	
	实荷检验
	△
	△
	△

	围护
结构
	构造与连接
	√
	√
	√

	
	损伤和破坏
	△
	△
	√

	
	材料强度
	√
	√
	√

	注：“√”表示必做项目；“△”表示选做项目。


4.2.8  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有效图纸资料时，应检查实际结构体系、结构构件布置、主要受力构件等与图纸符合程度，检查结构布置或构件是否有变动，应重点调查与检测结构、构件与图纸不符或变动部分。
2  图纸资料不全时，除应检查实际结构与图纸的符合程度外，还应重点检测缺少图纸部分的结构，并绘制相应的结构图纸。
3  无有效图纸资料时，除应通过现场检查确定结构类型、结构体系、构件布置外，尚应通过检测确定结构构件的类别、材料强度、构件几何尺寸、连接构造等，砌体结构构件应确定有无圈梁、构造柱及其位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还应确定钢筋配置及保护层厚度，并绘制相应的结构图纸。
4.2.9  地基基础、上部结构和围护承重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应按《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2017执行。
[bookmark: _Toc26637][bookmark: _Toc25684][bookmark: _Toc23735]4.3  分析与评定
4.3.1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前，应对建（构）筑物结构构件进行分析和校核。结构构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校核，需要时还宜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校核。
4.3.2  建（构）筑物结构构件分析与校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构件验算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规定。
2  结构构件验算采用的计算软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对于异型结构的旧工业建筑，宜采用两种及以上的有限元软件建模分析。
3  结构构件验算使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其实际受力与构造状况，并应根据现场实测数据修正，与工业生产有关的荷载作用应结合实际情况选用。
4  结构构件作用效应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作用的组合、作用的分项系数及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执行；
2）当结构受到温度、变形等作用，且对其承载有显著影响时，应计入由之产生的附加内力。
5  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采用实测值，并应计入锈蚀、腐蚀、腐朽、虫蛀、风化、裂缝、缺陷、损伤以及施工偏差等的影响。
6  材料强度取值，当材料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要求，使用过程未导致材料性能发展严重退化、劣化时，可按原设计标准值取值；当材料种类和性能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已显著退化时，应结合实测数据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的有关规定修正取值。
7  当需要通过结构构件载荷试验检验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规范《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 50152执行。 
4.3.3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应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地基基础和结构体系整体性、构件承载力、构造措施及缺陷、变形、损伤等，在结构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确定。
2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应包括结构可靠性评定和结构抗震性能评定。性能评定等级应按结构可靠性和抗震性能评定结果确定，取二者较低的等级作为性能评定等级。
3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宜按表4.3.3确定。
表4.3.3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rs

	结构可靠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结构整体安全可靠；建筑抗震能力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

	IIrs
	结构可靠性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局部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尚不显著影响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IIIrs
	结构可靠性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影响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IVrs
	结构可靠性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整体严重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严重影响结构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4.3.4  结构可靠性应按构件、结构系统和评定单元逐层分级进行评定。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应按表4.3.4确定。
表4.3.4 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
	层次
	一
	二
	三

	评定
对象
	构件
	结构系统
	评定单元

	等级
	ar、br、cr、dr
	Ar、Br、Cr、Dr
	一、二、
三、四

	地基
基础
	—
	地基变形评级
	地基基础评级
	整体可靠
性评级

	
	
	边坡场地稳定性评级
	
	

	
	按同类材料构件各检查项目评定单个基础等级
	基础承载力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
	按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变形与损伤等检查项目评定单个构件等级
	每种构件集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评级
	

	
	—
	按结构布置、支撑、系、结构间连接构造等项目进行结构整体性评级级
	
	

	围护
结构
	按照承载能力等项目评定单个构件等级
	每种构件集评级
	围护结构评级
	

	
	—
	按照构造连接评定单个非承重围护结构构件等级
	
	


4.3.5  结构可靠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4.3.5确定。
表4.3.5 结构可靠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层次
	评定对象
	等级
	评级标准
	处理要求

	一
	构件
	ar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构件安全可靠
	不必采取措施

	
	
	br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尚不影响安全
	可不采取措施

	
	
	cr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影响安全
	应采取措施

	
	
	dr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
	必须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二
	结构系统
	Ar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取措施

	
	
	Br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构件应采取措施

	
	
	Cr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及时或立即必须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Dr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三
	评定单元
	一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取措施

	
	
	二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构件应采取措施

	
	
	三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及时或立即必须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四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4.3.6  结构抗震性能应按构件、结构系统、评定单元逐层分级进行评定。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层次、等级划分应按表4.3.6确定。
表4.3.6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层次、等级划分
	层次
	一
	二
	三

	评定
对象
	构件
	结构系统
	评定单元

	等级
	as、bs、cs、ds
	As、Bs、Cs、Ds
	I、II、
III、VI

	地基
基础
	—
	地基变形评级
	地基基础抗震能力评级
	整体抗震
能力评级

	
	
	场地评级
	
	

	
	按同类材料构件各检查项目评定单个基础抗震承载力等级
	基础构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
	
	

	上部
结构
	各类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
	考虑抗震构造措施的抗侧力构件和其他构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
	上部结构抗震能力评级
	

	
	—
	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等抗震宏观控制的抗震构造评级
	
	

	
	—
	按照构造连接评定单个非承重围护结构构件等级
	
	


4.3.7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4.3.7确定。
表4.3.7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等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层次
	评定对象
	等级
	评级标准
	处理要求

	一
	构件
	as
	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s
	略低于《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尚不影响抗震承载力
	可不采取措施

	
	
	cs
	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影响抗震承载力
	应采取措施

	
	
	ds
	严重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已严重影响抗震承载力
	必须采取措施

	二
	结构系统
	As
	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Bs
	略低于《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Cs
	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少数构件或地基基础的抗震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须采取措施

	
	
	Ds
	严重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整体加固或拆除重建的措施

	三
	评定单元
	Is
	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IIs
	略低于《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IIIs
	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少数构件或地基基础的抗震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须采取措施

	
	
	VIs
	严重不符合《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等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整体加固或拆除重建或改变使用功能等措施


4.3.8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结束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符合按本标准第3.0.8条的有关规定，并可根据建（构）筑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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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道路性能评定对象，包括旧工业厂区内的主干道、次干道、支道、车间引道、人行道等。
5.1.2  道路性能评定方法，应根据检测项目、检测目的、道路结构状况和现场条件确定，并应符合行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和国家有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5.1.3  道路性能评定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调查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5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道路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2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6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道路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5.1.4  道路性能评定的抽样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的每两个相邻交叉口之间的路段应作为一个单元，交叉口本身宜作为一个单元；当二个相邻交叉口之间的路段大于500m时，应每200m~ 500m作为一个单元，不足200m的应按一个单元计。
2  每条道路应选择总单元数的30%及以上进行抽样检测，所选单元的平均状况应能代表该条道路性能状况。当一条道路中各单元的性能状况差异较大时，应逐个单元进行检测；对总单元数小于5的道路，应进行全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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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道路的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道路现状的调查与检测。
5.2.2  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道路类型、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的历史，原道路设计使用年限内条件变化等。
5.2.3  道路类型调查应按主干道、次干道、支道、车间引道、人行道等分类进行，调查内容宜包括道路等级、长度、宽度、路面类型等。
5.2.4  使用环境调查应包括对道路性能造成影响破坏的环境调查，宜按表5.2.4确定。
表5.2.4 使用环境调查
	环境类别
	调查项目

	地理环境
	调查地形、地貌、工程地质等

	气象环境
	调查大气环境、露天环境、干湿交替环境、冻融环境对道路的影响

	灾害作用环境
	调查地震、冰雪、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对道路的影响

	工作环境
	调查使用过程中行车荷载、高低温及振动等对道路的影响


5.2.5  维修和改造历史调查应包括道路等级、道路路面类型、使用年限的变化，历次改造，检测、维修、维护、改扩建等情况。
5.2.6  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路基、路面、沿线设施三部分。
5.2.7  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可采用人工调查配合自动化检测的方式。
5.2.8  路基现状调查与检测内容宜包括路肩损坏、边坡坍塌、水毁冲沟、路基构造物损坏、路缘石缺损、路基沉降、排水不畅等。
5.2.9  路面现状调查与检测内容应包括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跳车、路面磨耗、路面抗滑性能和路面结构强度等。
5.2.10  路面损坏调查项目宜符合表5.2.10的规定。
表5.2.10 路面现状损坏调查项目
	路面类型
	检查项目

	沥青路面
	龟裂、裂缝、沉陷、车辙、波浪拥包、坑槽、松散、泛油、修补等

	水泥混凝土路面
	破碎板、裂缝、板角断裂、错台、拱起、边角剥落、接缝料损坏、坑洞、唧泥、露骨、修补等


5.2.11  沿线设施现状调查与检测内容宜包括防护设施缺损、隔离栅损坏、标志缺损、标线缺损、绿化管护不善等。
[bookmark: _Toc12864][bookmark: _Toc23490][bookmark: _Toc16794]5.3  分析与评定
5.3.1  道路性能评定前，应根据道路调查与检测的情况，计算相应的评定技术参数等。
5.3.2  道路性能技术参数的计算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与沿线设施的评定技术参数应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的损坏情况确定。
2  沥青路面的评定技术参数应根据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跳车、路面磨耗、路面抗滑性能和路面结构强度确定。
3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评定技术参数应根据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跳车、路面磨耗、路面抗滑性能确定。
4  技术参数的计算公式与相关要求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的规定执行。
5.3.3  道路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评定应根据现场调查与检测及道路现状情况，在计算路基、路面及沿线设施相关技术参数的基础上确定。
2  道路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宜按表5.3.3确定。
表5.3.3 道路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
	道路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整体安全可靠，正常使用

	II
	道路性能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III
	道路性能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VI
	道路性能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5.3.4  道路性能评定结束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符合按本标准第3.0.8条的有关规定，并可根据道路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22310][bookmark: _Toc4998][bookmark: _Toc26325][bookmark: _Toc18893][bookmark: _Toc377]6  管线性能评定

[bookmark: _Toc7493][bookmark: _Toc17050][bookmark: _Toc11555][bookmark: _Toc17093]6.1  一般规定
6.1.1  管线性能评定对象，应包括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及工业管道等。评定范围可以是一条管线、也可以是多条管线组成的管网或管线的特定区段。
6.1.2  管线性能评定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确定，当一种评定方法不能全面反映管线状况时，可联合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评定。
6.1.3  管线性能评定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调查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5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道路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2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6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管线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6.1.4  管线性能评定中检测项目类别可按表6.1.4确定。
6.1.4 检测项目类别划分标准
	已使用年限
	资料情况
	管线状况
	项目类别

	y＞50年
	有效
关键资料缺失
无效
	良好
一般
较差
	3类

	30＜y≤50年
	有效
	良好
	2类

	
	其他情况
	3类

	10＜y≤30年
	有效
	良好
	1类

	
	有效
	一般
	2类

	
	其他情况
	3类

	0＜y≤10年
	有效
	良好
	1类

	
	有效
	一般
	2类

	
	关键资料缺失
	良好
	2类

	
	其他情况
	3类


[bookmark: _Toc659][bookmark: _Toc2582][bookmark: _Toc31111][bookmark: _Toc5908]6.2  调查与检测
6.2.1  管线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管线现状调查与检测。
6.2.2  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对管线类型、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历史等。
6.2.3  管线类型调查应按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工业管道等分类进行，调查内容宜包括管线种类、功能属性、材质、敷设方式、连接方式等。
6.2.4  使用环境调查应包括对管线性能造成影响破坏的环境调查，宜按表6.2.4确定。
表6.2.4 使用环境调查
	环境类别
	调查项目

	地理环境
	调查地形、地貌、工程地质，相邻管线分布情况等

	气象环境
	调查大气环境、露天环境、干湿交替环境、冻融环境对管道的影响

	灾害作用环境
	调查地震、冰雪、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对结管线的影响，调查管线本身及火灾、爆炸对管线的影响

	工作环境
	调查使用过程中酸碱腐蚀、高低温及振动等对管线的影响


6.2.5  维修和改造历史调查应包括历次检测、维修、加固，运营维护，用途变更，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害等情况。
6.2.6  管线现状调查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1）管线的位置、走向等检测。
2）管线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
3）管线内部介质测试分析。
4）管道腐蚀环境检测分析。
5）管道腐蚀剩余厚度检测。
6）防腐保温层破损点调查与检测。
7）防腐保温层防护性能调查与检测。
9）管道材料性能测试分析。
9）附属设施调查与检测。
10）其他必要的调查与检测。
2  调查与检测应分段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按照管道材质分段。
2）按照安装时间分段。
3）按照不同管壁厚度分段。
4）按照不同的环境腐蚀性等级分段。
5）按照不同的管道保护状况分段。
6.2.7  管线现状调查与检测宜结合非开挖检测和开挖破损检测进行，其检测项目宜符合表6.2.7的规定。
6.2.7  管线性能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类别

	
	1类
	2类
	3类

	材料强度
	△
	△
	√

	尺寸与偏差
	△
	△
	√

	缺陷、损伤、腐蚀
	√
	√
	√

	构造与连接
	√
	√
	√

	位移与变形
	√
	√
	√

	附属设施
	△
	△
	√

	承载力
	√
	√
	√

	压力试验
	△
	△
	△

	注：“√”表示必做项目；“△”表示选做项目。


6.2.8  在调查与检测过程中，当发现检测检查资料不足时，应及时组织补充检测和检查。
[bookmark: _Toc31926][bookmark: _Toc28763][bookmark: _Toc2012][bookmark: _Toc4534]6.3  分析与评定
6.3.1  管线性能评定前，应依据调查与检测结果根据相应设计规范进行计算校核。
6.3.2  管线的分析与校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分析时使用的材料强度标准值，应根据构件的实际状况和已获得的检测数据按下列取值。
1）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时，可按原设计标准值进行取值。
2）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已显著退化时，应根据实测数据按国家现行相关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取值。
2  管线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取实测值，并结合结构实际的变形、施工偏差以及裂缝、缺陷、损伤、腐蚀等影响确定。
6.3.3  管线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线性能评定应依据现场调查与检测结果，在校核分析的基础上确定。
2  管线评定应包括管线安全性评定和管线使用性评定。性能评定等级应按管线安全性和使用性评定结果确定，取二者较低的等级作为性能评定等级。
3  管线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宜按表6.3.3确定。
表6.3.3  管线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
	管线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整体安全可靠，正常使用

	II
	管线性能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III
	管线性能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IV
	管线性能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6.3.4  管线安全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6.3.4确定。
表6.3.4  安全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要求

	I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整体安全可靠
	可不采取措施

	II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个别区段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III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极少数区段应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

	IV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6.3.5  管线使用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6.3.5确定。
表6.3.5  使用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要求

	I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要求，能正常使用
	可不采取措施或可能有个别区段应采取措施

	II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可能个别区段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III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极少数区段应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

	IV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6.3.6  管线性能评定结束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符合按本标准第3.0.8条的有关规定，并可根据管线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28536][bookmark: _Toc24610][bookmark: _Toc979][bookmark: _Toc16527][bookmark: _Toc13693]7  设备性能评定

[bookmark: _Toc20028][bookmark: _Toc2996][bookmark: _Toc6968][bookmark: _Toc10788]7.1  一般规定
7.1.1  设备性能评定对象，应包括设备电气装置、金属结构及连接件、安全防护装置、传动机构、动力设备、液压系统和吊、锁具等。评定范围可以是其中的单个设备，也可以是多个设备组成的系统或系统的特定区段。
7.1.2  设备性能评定方法，应根据检测项目、检测目的、设备状况和现场条件确定。
7.1.3  设备性能评定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调查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5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设备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2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内容宜按本标准第3.0.6条有关规定执行，并可根据设备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7.1.4  设备性能评定中调查与检测项目类别可按表7.1.4确定。
表7.1.4 检测项目类别划分标准
	设备已用年限
占比
	资料情况
	维修
难易度
	设备价值
	设备类别

	0<y≤0.3
	齐全有效
	简单
	高
	3类

	
	齐全有效
	一般
	高
	2类

	
	齐全有效
	简单
	中
	2类

	
	齐全有效
	一般
	中
	2类

	
	其他情况
	1类

	0.3<y≤0.5
	齐全有效
	简单
	高
	3类

	
	齐全有效
	一般
	高
	2类

	
	齐全有效
	简单
	中
	2类

	
	其他情况
	1类

	0.5<y≤0.8
	齐全有效
	简单
	高
	3类

	
	齐全有效
	一般
	高
	2类

	
	其他情况
	1类

	0.8<y≤1.0
	齐全有效
	简单
	高
	2类

	
	其他情况
	1类

	y＞1.0
	齐全有效
关键资料缺失
无效
	简单
一般
困难
	高
中
低
	1类


[bookmark: _Toc12939]注：1、y表示设备已用年限占比，为设备已使用年限与设计使用年限的比值；
2、设备维修难易度分为困难（需外单位修理或维修费用高）、一般（部分由外单位修理）、简单（不需外单位修理且费用低）。
[bookmark: _Toc23849][bookmark: _Toc13346][bookmark: _Toc28546]7.2  调查与检测
7.2.1  设备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设备现状调查与检测。
7.2.2  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设备荷载、生产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的历史等。
7.2.3  设备荷载调查应包括对设备改造后的新增设备荷载、积灰荷载、振动荷载或者由于其他设备引起的荷载对待评设备产生的影响。
7.2.4  生产使用环境调查应包括对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或破坏的环境调查，宜按表7.2.4确定。
表7.2.4  生产使用环境调查
	调查类别
	调查项目

	设备工作环境
	调查环境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污染源、电源电压波动值等对设备的影响

	设备运行状态
	调查设备常用工作功率、现在可提供的出力及产品质量等

	设备历史状态
	调查设备利用率、故障率、功能落后程度以及日常维修保养状况等


7.2.5  维修和改造历史调查应包括设备用途、使用年限，生产条件的变化，历次改造、检测、升级、维修、维护等情况。
7.2.6  设备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设备现状调查和设备现状检测。
7.2.7  设备现状调查应包括设备安全现状调查和设备使用现状调查。
7.2.8  设备安全现状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既有设备应有安全检查记录等相关安全证明文件。
2  应检查设备中人易接触的部位，不应有危害性较大的锐边、尖角、凸出的部分或者开口。
3  应检查设备附件以及设备与建筑连接节点，附件及节点应牢固可靠。
4  应检查设备中是否设有由于误操作或过载及正常操作时突然失效（失控）、停电、失压时可能发生危险的防护设备。
5  应检查设备中承受介质压力的部件是否有与该设备使用等级相符的安全装置。
6  专用设备安全现状检查应符合各专业设备现行国家标准相关安全规定。
7.2.9  设备使用现状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既有设备应有出厂合格证或相关性能证明文件。
2  设备应进行空载和负载试运行。
3  设备试运行前应清除设备内的杂物，并应符合现行试运行相关标准规定，设备运转平稳灵活，无噪声异响，无异味。
4  设备精度应符合产品需求，设备生产效率不宜落后于社会平均生产力。
5  专用设备使用现状检查应符合各专业设备现行国家标准相关技术规定。
7.2.10  设备检测应包括通用检测项目和专用检测项目。
7.2.11  设备现状检测应以无损检测为主，有损检测为辅；应尽量避免影响或破坏设备工作性能，其检测项目宜符合表7.2.11的规定。
表7.2.11 设备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设备类别

	
	1类
	2类
	3类

	通用检测项目
	设备铭牌、标牌
	√
	√
	√

	
	管线排布状况
	√
	√
	√

	
	附件及工具
	√
	√
	√

	
	安全保护措施
	√
	√
	√

	
	强度和刚度
	△
	△
	√

	
	构造与连接
	√
	√
	√

	
	尺寸与偏差
	△
	△
	√

	
	损伤、锈蚀
	√
	√
	√

	专用检测项目
	运行噪声
	△
	√
	√

	
	振动
	△
	√
	√

	
	泄露
	△
	√
	√

	
	运行温度
	△
	√
	√

	
	耗能指标
	△
	△
	√

	
	其他专用检测项目
	△
	√
	√

	注：表中“√”表示必做项目，“△”表示选做项目。


7.2.12  设备现状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应按设备类型逐项进行，并应有取样、布点方面的详细说明。当测点较多时，尚应绘制设备测点分布图。
2  设备试运行应包括设备空载运转性能试验和负载运转性能试验，并应符合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32529][bookmark: _Toc25149][bookmark: _Toc3725][bookmark: _Toc8612]7.3  分析与评定
7.3.1  设备性能评定前，应对设备调查与检测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解释、计算，在此基础上综合评定设备性能，对评定数据不全的设备应进行补测。
7.3.2  设备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性能评定等级应根据现场设备实际情况，在通用项目检测、专用项目检测、安全现状调查、使用现状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确定。
2  设备性能评定应包括设备安全性能评定和设备使用性能评定。性能评定等级应按设备安全性和设备使用性评定结果确定，取二者较低的等级作为性能评定等级。
3  设备性能评定等级标准宜按表7.3.2确定。
表7.3.2 设备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
	设备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整体安全可靠，正常使用

	II
	设备性能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III
	设备性能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IV
	设备性能严重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和正常使用


7.3.3  若设备在使用期间内发生过下列情况，则性能评定等级直接定为IV级。
1  使用期间内发生过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2  设备设计使用性能明显落后于同类设备。
3  超出设备规定使用年限。
7.3.4  设备安全性评定分级标准应符合表7.3.4的规定。
表7.3.4 设备安全性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整体安全可靠
	可不采取措施

	II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个别部位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III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极少数部位或构造应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

	IV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7.3.5  设备使用性评定分级标准应符合表7.3.5的规定。
表7.3.5 设备使用性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要求

	I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能正常使用
	可不采取措施或可能有个别部位应采取措施，处理后能正常使用

	II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可能个别部位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处理后能恢复使用

	III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极少数区部位或构造应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后可能恢复使用

	IV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使用性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但可能处理后不能恢复使用


7.3.6  设备性能评定结束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符合按本标准第3.0.8条的有关规定，并可根据设备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7.3.7  评定后的设备应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登记并在设备上进行标识，等级及标识应包括评定机构，评定日期，性能评定结果等内容，标识应不易被去除或者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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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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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建设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法规、标准、文献专著，结合工程实践取得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开发、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供读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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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694]1  总    则

1.0.1   本条是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是为了掌握建（构）筑物、道路、管线及设备的性能状况，为后续的再生利用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标准，为指导旧工业建筑的合理再生，保证再生利用工作的安全有序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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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032]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安全检测”是进行调查与检测工作的前提，“科学评定”是获取性能评定结论的关键，“数据准确、结果可靠”是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中客观真实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基本准则。
3.0.2  本条规定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前性能评定的对象。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可根据项目的规模范围和特定要求选择需要评定的对象。
3.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性能评定工作的开展应按照图3.0.3所示流程，符合本标准相应章节的规定。主要包括接受委托、初步调查、确定性能评定方案、进行性能评定过程和得出性能评定结论等。
3.0.4  本条规定了能够承担性能评定工作的专业机构、作业人员及使用的仪器设备等相关要求。
3.0.5   初步调查需搜集与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了解项目基本概况，它是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和进行现场调查与检测的前提。
3.0.6  本条规定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方案的基本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复杂程度个相关要求进行修正和补充。
3.0.8  本条规定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报告的基本内容和相关规定。性能评定报告由专业机构进行签字和盖章后方可生效。
3.0.9  由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对象大多位于废弃的工厂，由于年久失修、现场状况较差，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安全隐患。因此，进行现场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定，佩戴安全防护，保证作业过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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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由于旧工业建筑当前结构现状及使用现状不同，进行再生利用的程度和要求亦不同，因此对建（构）建筑进行结构性能检测与评定的部分和内容不同，可以是整个建（构）筑物，也可是其中一部分。
4.1.3  初步调查工作，是获得建（构）筑物现状必要的资料，是确定现场检测方案和进行下一步数据处理、结构分析以及评定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初步调查的内容要全面、详细、准确。
4.1.4  建（构）筑物结构的调查与检测的目的是对深入了解建（构）筑物的结构现状，为再生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重要参数。因此，综合考虑建（构）筑物原设计后续使用年限、抗震设防类别、图纸资料有效情况、建筑状况和建筑使用功能与设计相符情况等因素将结构性能检测项目类别分为三类，主是体现了现场检测工作区别对待的原则，参考了《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 11 637-2015、《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的相关内容进行界限点划分。
“注”中所定义的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是指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之后，不需要进行大修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期。
初步确定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后的设计使用年限时，应综合考虑原建筑剩余设计使用年限、建筑现状、拟定功能建筑的一般设计使用年限等，合理预估。剩余设计使用年限是指，原工业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的差值；拟定功能指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后的新功能。
4.1.5  本条所列抽样数量是根据大量的实践经验，结构性能调查与检测中，对结构损伤、外观缺席或是构件截面尺寸、强度等区别对待，并参考其他相关标准按照旧工业建筑类别的不同来确定的最小样本容量。对于抗震性能检测与评定是按不同后续使用年限判定建筑类别，采用不同的抗震性能检测与评定方法。
4.2  调查与检测
4.2.1  本条规定了建（构）筑物结构性能调查与检测的必选内容。
4.2.2  旧工业建筑不同于新建建筑，不仅要考虑后续使用年限内可能受到的荷载和使用条件和环境，更要考虑使用历史上已承受过的各种荷载、使用条件和环境以及维修和技术改造历史。
4.2.3  结构上的荷载是影响结构性能的主要因素，根据旧工业建筑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实践经验，结构上荷载主要包括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和偶然荷载三类，并且对荷载标准值及吊车梁荷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规定。
4.2.4  生产使用环境是影响结构性能的次要因素，环境作用对结构的性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建（构）筑物结构性能的调查与检测必须对结构生产使用环境进行详细的调查。本条将对结构性能造成破坏或影响的环境分为地理环境、气象环境、灾害作用环境和生产工作环境四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各类环境影响因素。
4.2.5  维修和技术改造会使建（构）筑物结构性能产生变化，必须进行了解维修和技术改造历史，收集相关资料。
4.2.7  建（构）筑物结构现状的调查与检测，按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类进行了阐述，参考大量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了《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 225：2007的图表类描述方式，结合大量工程实践经验，根据建（构）筑物类别的不同，对必做检测项目和选做检测项目进行了分类描述，以规范和完善检测工作的进行。
4.2.8  由于大多旧工业建筑年代久远，本条区分有、无有效图纸资料以及图纸资料不全的情况，分别给出了各种情况下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结构主要构件的检查与检测的内容和项目以及各自需重点检测的方面，最终旨在以高效率高质量高要求的进行检测工作，为结构性能评定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4.2.9  地基基础调查与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的稳定性和承载力，上部承重结构调查与检测应调查结构体系的整体性、完整性。《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 4001对地基基础、上部结构和围护承重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的内容和要求有明确的规定，应参照标准严格执行。
4.3  分析与评定
4.3.1~4.3.2  结构分析与评定应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规定。结构分析与评定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必须采用一定的折减系数，根据现场检测的尺寸、强度及缺陷等信息进行模型修正。结构分析与结构或构件的校核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11等现行国家设计规范的规定。材料强度取应符合《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04、《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 T50784-2013等现行国家有关检测标准规定。结构构件载荷试验等应符合《结构试验方法标准》ZBBZH/GJ 26、《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 50152-2012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4.3.3  建（构）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作用，会对结构的性能产生损坏。除此之外，工业建筑内会存放大量的设备、材料，会存在振动或者各种物理、化学伤害。因此进行建（构）筑物结构性能评定时，要根据调查与检测的数据和结果，进行结构分析和验算，并进行评定工作。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应包括抗震措施评定和抗震承载力评定，抗震措施评定应包括宏观控制和抗震构造措施两个方面。
由于建筑结构可靠性与抗震性能是有机联系的，在建（构）筑物结构性能评定时要同时考虑可靠性和抗震性能两个方面。建（构）筑物结构性能评定是对结构可靠性、抗震性能的综合评定，其评定分级标准是从结构抵御各种荷载和地震作用的整体来考虑给出的。Irs为在初定设计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IIrs为在初定设计使用年限内尚不显著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IIIrs为在初定设计使用年限内显著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VIrs为在初定设计使用年限内严重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
4.3.4~4.3.5  根据大量工程实践经验表明，建（构）筑物可靠性鉴定的层次划分不宜过细，应允许检测与评定人员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取舍、合并评级层次。条文规定“应划分为结构构件、结构系统、评定单元三个层次”。对于已停用的建（构）筑物，不必立即采取措施，可采取临时措施。结构可靠性各层次详细评级标准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的有关规定执行。
4.3.6~4.3.7  本条给出了建（构）筑物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工作内容以及建（构）筑物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的各层次分级标准。本标准与建（构）筑物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层次相协调，将需评定的建（构）筑物划分为构件、结构系统和评定单元三个层次，对建（构）筑物抗震性能评定分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结构抗震性能各层次详细评级标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的有关规定执行。









5  道路性能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了道路性能评定主要的评定对象。其中旧工业厂区内的主干道为旧工业厂区处在生产使用阶段时期用于连接旧工业厂区内主要出入口的道路和运输繁忙的道路；旧工业厂区内的次干道为旧工业厂区处在生产使用阶段时期用于用于连接厂区次要出入口的道路或厂内车间、仓库、码头等之间运输较繁忙的道路；旧工业厂区内的支道为旧工业厂区处在生产使用阶段时期用于用于连接厂区内车辆和行人都较少的以及可供消防车辆行驶的道路；旧工业厂区内的车间引道为旧工业厂区处在生产使用阶段时期用于车间运送物资的过渡道路；旧工业厂区内的人行道为旧工业厂区处在生产使用阶段时期专供行人走的道路。
[bookmark: _Toc483476837][bookmark: _Toc484880455][bookmark: _Toc472091742][bookmark: _Toc482375381][bookmark: _Toc472071042][bookmark: _Toc476057938][bookmark: _Toc480374648][bookmark: _Toc472163553][bookmark: _Toc484364407][bookmark: _Toc476082669][bookmark: _Toc482405604][bookmark: _Toc476082586][bookmark: _Toc469921323][bookmark: _Toc470624789][bookmark: _Toc483476420][bookmark: _Toc469924209][bookmark: _Toc472163289][bookmark: _Toc470624834][bookmark: _Toc480380745][bookmark: _Toc472071094][bookmark: _Toc482405511][bookmark: _Toc469924301][bookmark: _Toc472069664][bookmark: _Toc484883298][bookmark: _Toc472069339][bookmark: _Toc480485773][bookmark: _Toc484364282]5.1.3  本条规定了道路性能评定的前期初步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除3.0.5规定的内容之外，对于旧工业厂区内道路的原始资料缺失或不满足要求的，需对旧工业厂区内部的道路开展实测工作，绘制符合道路性能评定要求的图纸，实测工作的要求可参照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技术标准》T/CMCA 3001执行。
5.2  调查与检测
5.2.3  本条规定了道路类型调查的内容。其中，道路长度是按道路起讫点中心线长度计算；道路宽度是按道路上供一列车辆安全顺适行驶所需要的宽度计算，人行道宽度是按路缘石或护栏及其他类似设施加以分隔到人行道边缘的宽度计算；路面类型包括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砌块路面、碎石路面稳定土路面。
5.2.4  本条说明了旧工业厂区内道路用环境调查所包含的内容。环境作用对道路的性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对道路的工作环境及自然环境进行详细的调查。环境调查是为了获取厂区内道路在过往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地质环境灾害以及目前道路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的信息，以便在对目前道路进行性能评定过程中明确地质环境灾害对道路的影响。
5.2.5  维修、改造以及道路的改扩建会使得道路性能产生改变，所以在进行性能评定之前必须了解厂区道路的维修改造及改扩建的历史。
5.2.7  本条提出了厂区内道路路面的自动化检测方式。目前，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设备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检测内容可参照《公路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规程》JTG/T E61-2014中对道路自动化检测的相关规定。
5.2.8~5.2.9  说明了道路路基和路面部分现状调查与检测的内容。对于既有道路的调查与检测，除应考虑道路下一目标使用期内道路可能受到的作用以及使用条件和环境外，还要调查道路目前存在的各种病害情况，尤其是道路在之前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病害情况。
5.2.10  本条规定了路面现状损坏的检测项目,并按路面铺筑材料的不同分别进行了阐述。由于开裂是路面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因此裂缝的调查必须严格执行,包括裂缝的位置、形态、长度、宽度、深度以及数量等，并且对于仍在发展的裂缝要定期观测其变化情况，此外，其他路面的破损情况也应详细记录，记录主要内容包括损坏类型、位置、形态、长度、宽度等。
5.2.11  不同类型的旧工业厂区内所对应的沿线设施不同，除本条所列内容之外，还可参照《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2018中沿线设施损坏表中所列的内容对不同厂区沿线设施的损坏类型进行增补。
5.3  分析与评定
5.3.3  旧工业厂区内道路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应结合5.3.1条中道路性能状况的计算数值，并按本条所列的等级进行评定分级。
表5.3.3 道路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I
	II
	III
	VI

	道路性能状况（MQI）
	≥80
	≥70且≤80
	≥60且≤70
	≤60





6  管线性能评定

5.3.1  道路技术状况（MQI）是旧工业厂区内道路的主要的评定技术参数，各分项评定参数包括：路基技术状况评定参数（SCI）、路面技术状况评定参数（PQI）、沿线设施技术状况评定参数（TCI）。由于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旧工业厂区内的道路，所以对桥隧构筑物的技术状况评定指标（BCI）不进行评定，在综合计算道路技术状况（MQI）时，直接将该指标取值为100。此外，各级指标的计算公式、权重取值等均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2018的对各个指标的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标准对管线性能评定对象进行了规定，适用于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及工业管道性能的评定，其评定范围灵活，可操作性强。
6.1.2  管线性能评定的方法多样化，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当一种评定方法不能全面反应管线的性能状况时，可联合多种方法进行评定，以确保等级评定的可靠性。
6.1.4  管线调查与检测的目的是在对管线结构现状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为后续性能评定提供安全可靠的参数指导。综合考虑管线原设计后续已使用年限、资料有效情况与管线状况等因素将管线性能评定项目分为三类，作为现场检测工作区别对待的依据。
6.2  调查与检测
6.2.2  既有管线状况的调查与检测不同于新建管线，不仅要对后续使用年限内的使用条件和环境变更情况进行考虑，还要综合考虑其维修与改技术造历史等。
6.2.4  环境作用也会影响管线的性能，因此管线的性能检测必须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详细的调查。本条将对管线性能造成破坏或影响的环境分为地理环境、气象环境、灾害环境和工作环境四类，在此基础上对各类环境影响因素进行细化。
6.2.5  维修和技术改造会使管线性能发生变化，因此在充分了解维修和技术改造历史的基础上，收集相关资料，对使用过程中的管线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其安全使用。
6.2.6  管线的调查与检测应参照相关规范的规定，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分段方法，以达到快速高效的工作目的。管线的调查与检测应对影响管线性能的各项指标进行调查与检测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安全现状进行合理评估。
6.2.7  管线现状的调查与检测方式的选择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检测目的进行综合确定。本条的制定是在参考相关标准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工程实践经验，根据管线类别以及鉴定目的的不同，对必做检测项目和选做检测项目进行了归类分析，以求完善和规范化检测工作，为后续性能的等级评定提供参照依据。
6.3  分析与评定
6.3.1  管线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因素作用都会对其性能产生损坏，因此在进行管线性能的评定时，应根据调查与检测数据和结果，在分析与校核的基础上（校核包括承载力和变形、稳定等其他指标），再进行性能评定工作。
6.3.3  管线安全性和使用性是相互关联的，在对其性能评定时，要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管线性能评定是对其安全性和使用性的综合评定。I为不影响整体安全性和使用性，II为尚不影响整体安全性和可靠性，III为显著影响整体安全性和使用性，IV为严重影响整体安全性和使用性。
6.3.4~6.3.5  管线安全性和使用性评定等级的划分应由检测与评定人员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来确定。本条给出了管线安全性和使用性评定各层次的分级标准以及相应的处理措施，其分级标准的执行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7  设备性能评定

7.1  一般规定
7.1.4  本条规定了设备性能检测项目类别划分标准。该分类的主要作用在于初步判断旧厂区设备是否有进一步性能调查与检测的必要。若有必要，需要根据表中划分的分类类别选择相应的检测方法和检测项目；若无必要，表明则待评设备等级无任何价值，性能评定等级直接为Ⅳ级。条文中的设备价值包括设备的使用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等。
7.2  调查与检测
7.2.2  本条规定了设备使用条件的主要调查内容。设备的使用条件与设备的生产状态密切相关，不良的使用环境会造成设备生产效率降低，安全风险增加，甚至直接干扰设备正常运行，导致设备性能下降。
7.2.3  本条规定了设备荷载调查的主要内容。设备荷载调查的作用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及设备作用特点确定的，其荷载相关技术参数的取值需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7.2.4  在设备性能评定中最关心的是设备是否安全，能否满足再生利用的要求，而待评设备的安全性与其所处工作环境、自身运行状态和历史工作状态相关。因此，应根据待评设备所处地区的特殊环境，对可能影响设备安全性的环境进行调查。
7.2.5  经过维修或改造后的设备，短期内其设备性能会有较大提高，但难以恢复到全新设备的生产力水平，经过多次维修和改造后的设备安全性、使用性均可能存在较大问题，因此，对设备维修和改造历史进行调查以综合判断设备性能。
7.2.8  本条规定了设备安全现状调查应检查的项目及相关要求。
3  设备附件以及设备与建筑连接节点的几何特征、缺陷和损伤状况以及材料性能是评定节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依据和基本条件，应直接对连接进行量测，必要时，可参考设计和施工技术文件。
节点的安全性必须基于节点的实际几何尺寸、构造形式、施工质量和工作状态进行计算和评定，详细检测节点的工作现状是评定节点的必要条件，应采用各种方法实测节点的详细尺寸和构造。对节点的传力性能有疑义时，则需要进行荷载试验检验。
4  承受介质压力的部件包括管道、气瓶、球形压力容器等。
7.2.9  本条规定了设备使用现状调查应检查的项目及相关要求。
2  空载试运行，是指通电，不带负载；照明设备一般不做空载试运行，通电试灯即为负荷试运行。动力设备的空载试运行则有两层含义，一是电动机或其他电动执行机构等与整体设备脱离，无机械上的连接单独通电运转，这对电气线路、开关、保护系统等是有载的，不过负荷很小，而电动机或其他电动执行机构等是空载的；二是电动机或其他电动执行机构等与整体设备相连接，通电运转，但整体设备既不输入，也不输出，如泵不打水，空压机不输气等。这时整体设备处于空载状态，如整体设备有输入输出，则就成为负载试运行。
4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新设备不断涌现，为使工业生产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并确保生产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利用既有设备的生产效率不宜落后于社会平均生产力以追求生产系统最优和整体效益最佳。此外，部分地区，如河北省会定期公布鼓励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和强制淘汰落后的技术设备名录。
7.2.11  设备设施的无损检测方法包括目视、磁粉、渗透、超声、射线、涡流、声发射、漏磁、红外检测等。设备无损检测方案应根据设备设计图样的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制定。
7.2.12  对检出的异常值，从技术上、物理上确定其具体原因，并作为处理异常值的依据。有充分依据时，方可删除或修正。
7.3  分析与评定
7.3.3  本条规定了设备性能评定等级为IV级的三种特殊情况。本条是从严格的角度对设备性能进行评定，无论设备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的状况如何，若发生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况则不得继续使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设备进一步发生安全事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设备工作效率；防止出现突发安全事故。
7.3.7  本条规定了设备登记及标识的基本要求。本条所指适当的方式主要包括电子登记和纸质登记两种，使用电子登记的，以登记结果在登记簿上记载完毕并点击确认之时为准；使用纸质登记簿的，以登记结果在登记簿上记载完毕并签名（章）之时为准。








6

·58·

image1.png
P FE R

ﬁfififif# 7777777777777777

|

! B s —

It

| v

| tumssm e ‘ AT R ‘
|

Vi !

! TR M4

| i

|

Pl P b

VI

Y
VRSl ES

'

BUEESIEE

i (fp)

S | 8 S

f—

S

v

AT

GRS

]





